
重大渔业违法违规案件挂牌督办工作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重大渔业违法违规案件的查处，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根据《渔

业法》《行政处罚法》以及《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重大渔业违法违规案件挂牌督办工作的管理。  

  重大渔业违法违规案件是指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严重损害渔业资源，案情复杂，

跨部门、跨区域，并产生明显社会影响的重要渔业违法违规案件。   

  挂牌督办是指渔业主管部门、渔政执法机构或其指定单位（以下称“督办单位”）以

正式文函向下级渔业主管部门或渔政执法机构下达重大渔业违法违规案件查办任务，提出

明确要求，督促其限期完成相关任务并向社会公开处理结果、接受社会监督的工作措

施。  

  第三条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以下称“部渔业渔政局”）负责全国重大渔业

违法违规案件挂牌督办工作的指导、统筹协调和职责范围内的案件挂牌督办工作。  

  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以下称“部长江办”）负责所辖水域范围

内重大渔业违法违规案件挂牌督办工作。  

  市级（含本级，下同）以上渔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重大渔业违法违规案件挂牌督

办工作。  

  第四条 挂牌督办案件包括但不限于：  

  （一）由群众上访、举报、媒体曝光，经上级部门批转后未得到及时立案、查处的案

件；  

  （二）已形成舆情但未及时立案查处，或虽经立案查处，仍不能有效消除舆情的案

件；  

  （三）案情复杂、跨多个区域，确有督办必要的重大渔业违法违规案件；  

  （四）涉及重大及以上级别渔业安全生产事故的违法违规案件。  

  符合以上条件之一、具有初步证据的渔业违法违规案件可以列入督办范围。  



  第五条 挂牌督办案件原则上由案发地或查获地渔业主管部门或其指定的渔政执法机

构组织查处。确有必要的，督办单位也可将督办案件指定管辖。  

  省级（含本级）以上渔业主管部门可根据案件情况和办理需要，指令下级渔业主管部

门挂牌督办。  

  第六条 列为挂牌督办案件的，督办单位在确定承办单位后，应制作《挂牌督办案件

通知书》并将其与案件有关材料一并转送承办单位。承办单位在接到通知后，应于三个工

作日内将办案责任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报督办单位，并填写《挂牌督办案件回执》

回传督办单位。  

  《挂牌督办案件通知书》应包括案件名称、督办事项、办理期限等内容。《挂牌督办

案件回执》一式两份，分别由承办单位和督办单位存档备查。  

  第七条 接到《挂牌督办通知书》后，承办单位应当组建调查组，研究制定案件调查

方案，指定责任人员，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开展挂牌督办案件的查处，确保事

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处罚适当。  

  办理挂牌督办案件，承办单位应严格遵守办案纪律，不得向无关人员泄露案件情

况。  

  第八条 承办单位办理挂牌督办案件原则上实行三级责任制。承办案件的渔业主管部

门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承办案件的渔政执法机构主要负责人为第二责任人，具体办案人

员为第三责任人。  

  渔政执法机构不隶属渔业主管部门的，实行两级责任制，承办案件的渔政执法机构主

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具体办案人员为第二责任人。  

  第一责任人负责办案协调监督，审批调查方案，落实办案任务，合理调配力量；严把

案件质量关，审查案件定性是否准确，处理意见是否恰当；定期向督办单位汇报案件办理

情况。  



  第九条 对于涉及到跨区域的挂牌督办案件，承办单位接到督办任务后，或者在办理

案件过程中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研究提出协查单位并向其发送案件协查函，并抄送督办

单位。  

  案件协查函应包括协查案件基本情况、协查对象、具体协查事项及需要其提供的相关

资料清单等内容。  

  第十条 对于承办单位提出的协查要求，协查单位应积极予以协助，按时按要求提供

相关资料，不得推诿扯皮。没有明确时限要求的，协查单位应在收到协查函件的十个工作

日内予以回复。  

  协查单位无法提供相关资料，或者无法按时完成协查事项的，应当书面向承办单位说

明情况和原因，同时抄送督办单位。  

  第十一条 对于案情复杂、影响较大、涉及船舶或违法行为人较多的跨区域案件，承

办单位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提请督办单位成立专案组，统筹协调案件查处。  

  第十二条 对于挂牌督办案件中逃逸的涉案渔业船舶或相关船舶，承办单位可以提请

督办单位发布区域间渔港联查通报。确有必要的，可以提请发起全国渔港联查通报。  

  第十三条 对影响大、案情复杂的团伙违法案件，有组织、跨地区的违法案件以及涉

及渔业主管部门或执法机构相关负责同志的重大违法案件，由案发地上一级渔业主管部门

或渔政执法机构作为案件承办单位。对此类案件，应追根溯源，严格从严从重查处组织策

划者、团伙头目、骨干，必要时，可采用异地调用执法力量查处等措施。  

  经调查，涉及到渔业主管部门或执法机构负责人充当保护伞、失职渎职等线索，应当

报请第一责任人批准同意后及时移交相关纪检监察部门。  

  第十四条 对挂牌督办案件实行案件倒查和责任追究制度，坚持事实不查清不放过、

法律依据不明确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过、责任人未依法惩处不放过。      

  第十五条 挂牌督办案件办理期限按照《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案件承办单位应每月向督办单位报告督办案件进展情况，如遇有重大变化

可随时汇报。  



  第十七条 挂牌督办案件办结后，承办单位应在十个工作日内向督办单位提交书面报

告，并提交摘牌销号申请。书面报告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督办案件基本事实、案件查

处组织情况及查处结果、涉案物品处置情况、案件责任倒查情况等方面。   

  第十八条  督办单位收到承办单位书面报告后，经审查达到案件查处要求的，应书

面通知承办单位摘牌销号。      

  第十九条 承办单位应按照《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要求，认真做好挂牌督办案

件的案卷归档、保管等工作。  

  立卷归档后，承办单位应当将挂牌督办案件的完整卷宗复制报督办单位。  

  第二十条 挂牌督办单位应在主流媒体和相关网站上依法公布挂牌督办信息和结

果。  

  第二十一条 挂牌督办案件办理情况作为渔业监管执法相关绩效考核以及评选先进单

位和先进个人的重要依据。相关案卷优先作为优秀渔业案卷、典型指导案例备选案卷。  

  案件办理情况包括承办单位查办案件是否及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程序

是否合法、定性是否准确、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等方面。  

  第二十二条 市级以上渔业主管部门应于每年底向本辖区通报督办案件办理情况，并

对按时完成挂牌督办案件的承办单位、协查单位及相关执法人员予以表扬；对未在限定期

限内办结督办案件，或者对督办案件无故拖延、敷衍塞责、弄虚作假，或者在办理过程中

组织领导不力、不配合的单位和个人予以通报。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

个人的责任。  

  部长江办应于每年十二月五日前将本辖区重大渔业违法违规案件挂牌督办工作情况抄

送部渔业渔政局。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所称渔政执法机构包括单独设置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和承担渔业

行政执法任务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由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实施。 

 


